安徽建筑大学大学生学科专业竞赛
管理与奖励办法
  
根据《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安徽省教育厅关于做好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实施工作加强学科和技能竞赛项目管理的意见》等文件精神，进一步发挥学科专业竞赛在人才培养中的作用，规范竞赛组织管理，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一、总则
1.学校成立由分管教学副校长担任组长，教务处、团委、就业工作处、学生处等部门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学科专业竞赛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全面负责相关组织管理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教务处。
2.本办法中的学科专业竞赛是指：与学科专业教学关系密切的各类有组织的课外学科专业竞赛活动、省级及以上体育竞赛活动等。
3.学科专业竞赛共分一类竞赛、二类竞赛、三类竞赛三大类别。
一类竞赛指“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创青春” 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互联网+”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二类竞赛指由教育部及相关教学指导委员会（含分教学指导委员会）、专业指导委员会组织的综合性和单科性学术科技竞赛，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一类竞赛的省级或跨省区域比赛。
三类竞赛指安徽省百所高校百万大学生科普创意创新大赛及安徽省教育厅主办的各类学科专业竞赛。
二类和三类竞赛以学院为单位，每年每学院按照专业数量组织申报赛事项目数；体育部每年可申报参加8项赛事。学院（部）每年年初申报，教务处审核，领导小组审定。
二、竞赛组织与管理
1.学科专业竞赛在学校领导小组统一领导下，由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归口管理，有关学院具体承办。
2.组织或参加学科专业竞赛，由承办单位负责提出计划和方案（包括经费预算），组织赛前辅导及具体的竞赛工作，提供竞赛所必需的仪器、设备、材料和场地等。领导小组办公室对具体方案进行审核后，报领导小组审定。
三、竞赛经费
竞赛经费由学校专项经费、学院教学经费和社会赞助经费等构成。对于影响面大、受益面广的一类竞赛，经费由学校从专项经费中支出。其它各项竞赛经费均从各承办学院教学经费中支出。竞赛经费主要用于：各类竞赛所需的材料及器件费，参加竞赛的报名费、资料费，参加竞赛期间学生、教师差旅费，必须开支的组织、宣传费等。
四、成果管理
1.承办单位应及时整理竞赛成果（作品），获奖证书(复印件)、媒体材料（照片、视频）、工作总结和前期过程材料等，并报教务处存档。
2.竞赛中所取得的物化成果，由承办单位妥善保管。
五、竞赛奖励
对参加各类竞赛获奖的学生及指导教师，根据竞赛级别和获奖等级，学校给予一定的奖励。同一赛事获得多个奖项，只按最高奖项进行奖励，不重复计算奖励（含同类选拔晋级赛事）。以排名为竞赛结果的项目，第1-2名等同于相应竞赛一等奖，第3-5名等同于二等奖，第6-10名等同于三等奖。
1.学生学分奖励
获奖学生可根据其竞赛级别和获奖等级，获得奖励实践创新学分，具体标准如表1。相应赛事参加国际比赛的，其标准为表1相应等级学分的2倍计；校内组织的选拔赛、竞赛，按三类标准的0.5倍计。
获奖高水平运动员学生，其奖励学分按《安徽建筑大学高水平运动员学生学籍管理办法》执行。
表1获奖学生学分奖励标准一览表

	项目
	一等奖（含特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一类竞赛奖/项
	15学分
	12学分
	10学分

	二类竞赛奖/项
	9学分
	8学分
	7学分

	三类竞赛奖/项
	6学分
	5学分
	4学分


2.学生和指导教师奖金
（1）学生
获奖团队或个人可获得学校颁发的奖金。学科类团队项目奖金标准如表2,个人项目奖金标准分别为表2相应等级金额的50%。相应赛事参加国际比赛的，其标准为相应等级标准的2倍计。同一赛事,同一团队或个人获得多项奖励,按就高原则只奖励一次（含同类选拔晋级赛事）。
体育竞技类项目奖金参照上述标准执行（双人制比赛按个人项目计算），其中标准赛制五人以上团体项目（如篮球、足球、排球、棒球、垒球等）奖金按上述团队项目标准的5倍计算。相应赛事有区域赛或选拔赛，奖励按相应赛事类别降一档标准执行。获奖的高水平运动员学生，奖金为上述标准的50%。
（2）指导教师
获奖团队或个人的指导教师（含多人指导）可获得学校颁发的奖金，具体标准如表2。相应赛事参加国际比赛的，其标准为相应等级标准的2倍计。同一赛事,同一指导教师获得多项奖励,按就高原则只奖励一次（含同类选拔晋级赛事）。
发放指导教师奖金的获奖项目，不再计算教师教学业绩指数。
表2获奖学生和指导教师奖金标准一览表
	项目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一类竞赛
	60000元
	20000元
	10000元

	二类竞赛奖/项
	现场竞技类
	10000元
	6000元
	3000元

	
	作品评比类
	4000元
	2000元
	1000元

	三类竞赛奖/项
	现场竞技类
	3000元
	2000元
	1000元

	
	作品评比类
	1000元
	800元
	300元


注：
①各类赛事如设有特等奖的，奖励等级标准均提升一级，如获特等奖，按表2一等奖等级进行奖励，以此类推。
②现场竞技类竞赛(含体育类竞赛)，即参赛选手集中参与，通过现场汇报、答辩及作品实物展示等环节，最终确定获奖等级的竞赛。
③作品评比类竞赛，即参赛选手通过提交竞赛作品（含纸质或电子作品、说明书、报告、PPT、图纸、试题类、视频等内容），直接由组委会评审确定获奖等级的竞赛。
六、附则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原《安徽建筑大学大学生学科专业竞赛管理与奖励办法》（校字〔2015〕49号）同时废止，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